
臺北巿政府教育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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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理方式：臨櫃親自申辦、委託申辦、郵寄申辦、網路申辦（網路預約）

總處理時限：(1)已辦理建築物使用執照為「短期補習班」：18 日（含假日/日曆日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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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教育類：案件編號 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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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3 日

受理方式：臨櫃親自申辦、委託申辦、郵寄申辦、網路申辦（網路預約）

總處理時限：(2)未辦理變更使用執照且班舍面積二○○平方公尺以下：60 日（含假日/日曆日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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